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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家長‧童樂」計劃 

課堂特色及注意事項 

課堂特色 

同學會在導師的指導下於「家長‧童樂」計劃課堂（下稱「課堂」）時段内盡量完成功課。

此外，同學會於每天課堂開始時，記憶導師指定的中文或英文生字，然後讀默，以鞏固同學

的詞彙庫及養成記憶的習慣。如同學於課堂時段内完成功課，導師會安排同學溫習。每逢學

校評估及考試時，導師亦會安排同學溫習及/或做模擬試卷。 

注意事項 

1. 同學必須嚴格遵守上課規則及遊樂道教育主任和導師的要求。如同學不遵守上課規

則、不遵從遊樂道教育導師及主任的要求、態度不佳及/或影響其他同學的學習及安

全，遊樂道教育的主任有權即時取消該同學的參加資格，不得異議。

2. 為了善用遊樂道教育投放在同學上的資源，敬請安排貴子女盡量出席所有課堂及活

動。

3. 參加者一經繳費，如因事退出，本計劃恕不辦理退款安排。

4. 如在「家長‧童樂」計劃課堂或活動舉行前兩小時內天文台發出八號或以上颱風警

告、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或教育局宣佈停課，是次課堂及活動將會取消。若「家

長‧童樂」計劃課堂或活動因以上情況、校方特別事故停課或其它特別原因而取消

，恕不發還所繳交費用及不會補回課堂或活動的節數。

5. 各家長同意子女參加「家長‧童樂」計劃將視為其本人、子女及家庭成員瞭解並同

意遊樂道教育慈善基金會有限公司及其協作單位將於「家長‧童樂」計劃的各項活

動中對其本人、子女及家庭成員進行拍攝、錄影或採訪工作。遊樂道教育慈善基金

會有限公司及其協作單位亦有權將活動相片、影片、採訪與及其本人、子女及家庭

成員的任何作品、作品資料及相片用作出版、展覽、播放、宣傳、教育、公關、推

廣或於互聯網發佈等用途，其本人、子女及家庭成員不可因此向遊樂道教育慈善基

金會有限公司及其協作單位索取任何版權或其他費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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